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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94.10.25 A606000-26 表一 
新增□4.01.16(   )[0~2]查核金額以上新
建、特殊或具紀念性質之工程未編列設置竣
工銘牌費 
新增□5.09.08(   )[0~2] 無工程告示牌
或內容未符合規定 
新增 5.15 工區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 

□5.15.01(   )[0~2]無交通維持及安全
管制措施基本內容，□或未落實 

□5.15.02(   )[0~2]無交通維持及安全
管制措施送審監造單位審核及工程
主辦機關備查紀錄，□或不完整 

□5.15.03(   )[0~2] 承包商無交通維
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檢查紀錄或，□不
確實 

□5.15.04(   )[0~2] 施工機具、材料及
棄土車輛違規佔用道路停放 

□5.15.05(   )[0~2] 工區出入口之設
置影響道路交通 

□5.15.06(   )[0~2] 車輛進出工區未
派專人協助引導 

□5.15.07(   )[0~2] 重要路口無交通
引導人員協助疏導交通 

□5.15.08(   )[0~2] 工區周邊道路路
面不平整 

□5.15.09(   )[0~2] 工區圍籬尺寸、型
式、安全設施及設置時機等不符合規
定 

□5.15.10(   )[0~2] 工區周邊行人動
線安全防護措施及導引牌面不完善 

□5.15.11(   )[0~2] 工區周邊標線、標
誌、號誌設置不完善 

□5.15.99(   )[0~2]其他交通維持及安
全管制措施不當情事： 

 02 

101.05.15 A606000-61 依據工程會發佈最新版本更正表單內容。 
表一 
表四 03 

105.01.06 A606000-83 1.更新 5.相關文件修正日期。 
2.依據工程會 102.12.30、104.8.20 修正「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作業相關表單」及
104.11.13 修正「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
質缺失扣點紀錄表」，修訂表一、四、五內
容。 

1 
表一 
表四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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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5.04.07 A606000-86 因校內他案辦理工程查核時委員糾正「查
核」屬上級機關使用，學校辦理不宜使用查
核字眼，故將作業規範內容及使用表單進行
檢視刪除查核文字或修正為督導。 

1 
2 

表一 
表四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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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29 A606000-087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3 日
修訂相關表單，廢止工程主辦機關辦理「公
共工程品質評量指標」，並修正「工程施工
執行資料表」，本校配合辦理相關表單修
正。 
2.修正查核文字，改為督導。 
3.修正督導作業，新增 4.2.2.4 節，新增工程
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改善照片表，以做
為督導缺失改善依據。 

1 
2 

表一 
表四 
表六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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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24 A606000-098 1. 因作業內容以查核金額分類，故刪除本
作業規範 2.範圍:…但不包括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下之小型修繕工程。 

2. 配合外部文件條文修正 3.定義：…公共
工程品質作業要點第 15 點第 1 項…，刪
除第 1 項文字。 

3. 因「工程施工階段不合格管制作業規範」
及本作業規範均依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作
業要點第 15 點規定辦理，故廢止「工程
施工階段不合格管制作業規範」並整合
至本作業規範而增加作業內容之 4.1 及
表八:工程主辦機關工程督導紀錄表。以
符實際使用情況。 

4. 修正 4.2 新建工程督導作業為 4.2 查核
金額(5,000 萬)以上工程督導作業。 

5. 依實際使用狀況刪除作業規範中 5.相關
文件(均為工程主管機關或上級機關，或
監造及施工單位使用之相關文件)，僅保
留定義 3.內容提到之「5.4 公共工程品質
作業要點」，且因屬外部文件，常須配合
修正，故括號內發布日期及修正日期均
刪除，未來僅需配合修正外部文件彙總
表。 

6. 使用表單 6.4 國立臺灣大學督導委員紀
錄表（表四）之填表說明七、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修
訂為說明七、可參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而不須將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
表放置本作業規範內，同時加入外部文
件彙總表。 

7. 依實際使用狀況修正表六。 
8. 依前項說明 3 增訂表八，同時加入表單

彙總表。 

1 
 
 
1 
 
 
1 
 
 
 
 
 
 
1 
 
1 
 
 
 
 
 
 
 

表四 
 
 
 
 
 
 
 

表六 
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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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有效掌控工程進度及提升工程品質水準，成立工程督導小組進行工程施工進度及品

質之督導，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2. 範圍：本作業規範所稱之工程，包括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工程及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

運動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示室內裝修、環保、機電、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

工程。 

3. 定義：本工程督導小組係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5 點規定設置之工程督導小

組。 

4. 作業內容： 

4.1 查核金額(5,000 萬)以下工程：工程主辦單位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5 點

規定，應隨時督導工程施工情形，並留下工程督導紀錄表(表八)，如有缺失改善則依 4.2.2.4

送校備查。 

4.2 查核金額(5,000 萬)以上工程督導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 

4.2.1 成立工程督導小組：由工程主辦單位簽案成立工程督導小組。 

  4.2.2 召開工程督導會議：工程實際開始動工起，不定期召開工程督導會議。 

4.2.2.1工程督導會議前，由工程主辦單位備妥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表一)供委員參

考。如為統包工程，則視需要備妥專案管理履約管理評量表(表二)及統包履

約管理評量表(表三)；並由主辦單位、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製作簡報，說明

工程品管、安衛、進度及上次工程督導缺失之改善情形。 

4.2.2.2工程督導會議結束時，由工程督導委員填妥督導委員紀錄表(表四)並評定分

數交予工程主辦單位彙整製作督導紀錄(表五)。 

4.2.2.3工程主辦單位需將督導紀錄函送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限期改善。 

4.2.2.4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填具工程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表六)，如需檢附改善

照片者，檢附改善照片表(表七)，將缺失改善情形送校備查。 

5. 相關文件： 

  5.1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作業要點 

6. 使用表單： 

6.1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表一） 

6.2 國立臺灣大學專案管理廠商履約管理情形評量表（表二） 

6.3 國立臺灣大學統包商履約管理情形評量表（表三） 

6.4 國立臺灣大學督導委員紀錄表（表四） 

6.5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督導會議督導紀錄（表五） 

6.6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表六） 

6.7 改善照片表（表七） 

6.8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督導紀錄表（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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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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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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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會議

督導紀錄 

 

 

 

 

工程督導改善

對策及結果表

/改善照片表 

 

召開工程督導會議 

 

成立工程督導小組 

製作相關表單供委員參考 

工程督導委員填妥督導委

員紀錄並評定分數 

製作督導紀錄 

缺失改善情形送校備查 



表一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工程名稱  

發包預算(千元)  

工程底價(千元)  
契約金額 

(千元) 
 

工程類別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 

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工    期      年      月      日 (工期        工作\日曆天) 

經費支用  預定支出           千元  實際支出                  千元 

主管機關  機關代號  

主辦機關  機關代號  

專案管理單位  代(編)號  

設計單位  代(編)號  

監造單位  代(編)號  

承攬廠商  統一編號  

1. 工程概要： 

 

 

 

2. 主要施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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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管理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 

計算基準： 

落後原因及對策： 

主 

辦 

機 

關 

督 

導 

情 

形 

1、是否建立品質督導機制： 

□ 是，共督導（ ）次。 

□ 否。 

2、監造計畫書審查情形： 

□ 已核定，計審查（ ）次。 

核定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未核定，已審查（ ）次。 

3、其他品質督導績效： 

 

 

 

 

 

 

 



監 

造 

單 

位 

監 

督 

情 

形 

1、品質計畫書審查情形： 

□ 已核定，計審查（ ）次。 

核定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未核定，已審查（ ）次。 

2、施工計畫書審查情形： 

□ 已核定，計審查（ ）次。 

核定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未核定，已審查（ ）次。 

3、材料設備抽驗情形： 

（1）契約規定抽驗項目（一）：     ；應抽驗總次數：（ ）次 

□ 已抽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驗。 

（2）契約規定抽驗項目（二）：     ；應抽驗總次數：（ ）次 

□ 已抽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驗。 

（3）契約規定抽驗項目（三）：     ；應抽驗總次數：（ ）次 

□ 已抽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驗。 

（4）契約規定抽驗項目（四）：     ；應抽驗總次數：（ ）次 

□ 已抽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驗。 

4、施工抽查情形： 

（1）契約規定抽查項目（一）：     ；應抽查總次數：（ ）次 

□ 已抽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查。 

（2）契約規定抽查項目（二）：     ；應抽查總次數：（ ）次 

□ 已抽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查。 

（3）契約規定抽查項目（三）：     ；應抽查總次數：（ ）次 

□ 已抽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查。 

（4）契約規定抽查項目（四）：     ；應抽查總次數：（ ）次 

□ 已抽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查。 

5、缺失項目及改善結果： 

 

 

 

 

 



承 

攬 

廠 

商 

執 

行 

情 

形 

1、材料及施工檢驗執行情形： 

（1）契約規定檢驗項目（一）：     ；應檢驗總次數：（ ）次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2）契約規定檢驗項目（二）：     ；應檢驗總次數：（ ）次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3）契約規定檢驗項目（三）：     ；應檢驗總次數：（ ）次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2、施工自主檢查執行情形： 

（1）檢查項目（一）：      

□ 已檢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查。 

（2）檢查項目（二）：      

□ 已檢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查。 

（3）檢查項目（三）：      

□ 已檢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查。 

3、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情形： 

□ 已督察（ ）次；督察情形說明： 

 

 

□ 未督察。 

4、交通維持及工地安全設施檢查情形： 

□ 已檢查（ ）次；檢查情形說明： 

 

 

□ 未檢查。 

5、不合格品管制執行情形： 

 

 

 

6、矯正與預防措施執行情形： 

 

 

 

 

 



二、專業人員評核（請就下列人員執行狀況填報） 
(註：同一職稱如有二人以上，請務必另紙述明其工作項目，以別其責任) 

1、專案管理單位 

   建築師(或技師)    (姓名：          ) 

 

   工地負責人        (姓名：          ) 

 

2、監造單位 

   建築師(或技師)    (姓名：          ) 

 

   工地負責人        (姓名：          ) 

 

派駐現場人員-1    (姓名：          )；工作職掌內容: 

 

派駐現場人員-2    (姓名：          )；工作職掌內容: 

 

3、承攬廠商 

   專任工程人員       (姓名：         ) 

 

   工地負責人         (姓名：         ) 

 

   品管人員-1         (姓名：         )；工作職掌內容: 

 

品管人員-2         (姓名：         )；工作職掌內容: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姓名：         ) 

 

機關填寫人姓名：                          機關主管核章： 

                                    

  
填表說明： 
1.主辦機關應於接受督導時，將填寫後之施工執行資料表於督導前或督導時，提送工程督導小組參

考。 

2.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及承攬廠商品管人員工作職掌內容，請務必填寫。 

 



表二  國立臺灣大學專案管理廠商履約管理情形評量表 
(本表由工程主辦機關填報) 

壹、基本資料  
主辦 
機關 

 標案 
名稱 

 

廠   商   名   稱 
招標 
方式 

決標 
時間 

契約金額 
(千元) 

主要服務項目 

專案管理 
廠商 

（PCM） 
     

可行性評估

廠商 
     

規劃單位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廠商名稱請依契約內容填寫；未辦理項目，該欄位資料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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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階段履約情形 
工作階段 項目 具體作法 滿意 不滿意 

全階段 1.PCM 就各階段服務廠商

訂定完整權責劃分表，

並落實執行？ 

 
  

一、設計階段 1.PCM 就基本設計進度及

品質訂定完整控管機制,
並落實執行？ 

 
  

 2.PCM 就基本設計成果進

行實質審查並核定？  
 

  

 3.PCM 就細部設計圖說及

計算書進行實質審查並

核定？ 

 
  

 4.PCM 就細部設計進度管

理訂定完整控管機制,並
落實執行？ 

 
  

 5.PCM 督導協調各專業服

務及技術服務廠商之工

作並就設計界面進行圖

說合？ 

 

  

二、招標發包

階段 
1.PCM 就發包策略（如採

最有利標或最低標方式

決標）提出實質建議？ 

 
  

三、施工監督

及履約

管理 

1.PCM 核定監造計畫書及

品質計畫書，並督導監

造單位核定施工計畫

書？ 

 

  

 2.PCM 針對施工預算執行

進行控管，並能於年度

預算編列時依廠商施工

能量做建議？ 

 

  

 3.PCM 能確實掌控整體施

工狀況（包含進度、品

質、界面）？ 

 
  

 4.PCM 對完工後之移交接

管及維護營運訂定有完

整之計畫？ 

 
  

 



參、檢討與建議（含遭遇困難及解決對策） 

一、 制度面 

 

二、 執行面（含工程進度、預算、界面整合及施工品質等方面） 

 

填表人姓名：         職稱： 
                            
                            
                            
 
單位：  

聯絡電話： 

 



 

國立臺灣大學統包商履約管理情形評量表 
(本表請專案管理廠商填列,若未委託專案管理,則由主辦機關填列)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一、統包範圍(統包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六條第ㄧ項第一款） 
1.1 統包範圍是否包括下列階段（有者請打 ν，無者打×）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 測試 訓練 營運 
            

1.2 需求變更情形           
項目 招標文件 服務建議書 契約 設計審核後 

1.2.1 工程預算（千元）         
1.2.2.工期(天)         
1.2.3.面積（m2）         

二、設計、施工、安裝、供應、測試、訓練、維修或營運時程變化（統包實施辦法第六條第ㄧ項第三款） 
項目 招標文件時程 服務建議書時程 契約簽訂時程 履約結果時程 
設計         
施工         
安裝         
供應         
測試         
訓練         
維修         
營運         

三、決標方式(請填最

有利標或最低標) 
    

四、進度管理（作業手冊 4.1.1，4.2.1） 
4.1 是否有設計進度表   
4.2 請依契約規定填寫設計里程碑   
4.3 設計進度表更新頻率   
4.4 是否有施工進度表   
4.5 請依契約規定填寫施工里程碑   
4.6 施工進度表更新頻率   
五、品質管理（作業手冊 4.1.2，4.2.2） 

項目 已完成審查項數(D) 未完成審查項數(E) 未達審查期限項數
(F) 逾期未審項數(G) 總項數

(H=D+E+F+G) 
5.1.材料設備審查           
5.2.分項品質計畫審查           
5.3.分項施工計畫審查           
5.4 品質自評分數           
六、變更設計管理（統包實施辦法第八條，作業手冊 4.2.4） 
6.1.變更設計項數    

6.2 變更設計金額 
6.2.1 變更設計追加(A)   
6.2.2 變更設計追減(B)   
6.2.3 變更設計總額 C=A-B   

七、其他自評項目 

7.1 請說明本工程是否採同等品材料或設備處理方
式？若有，請說明辦理時機及過程 

  

7.2 本工程是否採替代方案？若有，請說明替代方
案辦理時機及過程 

  

7.3 請說明本工程統包商之設計，其施工性比一般
分標方式的高或低? 

  

7.4 統包商之設計單位與施工單位溝通，比一般分
標方式較佳或較差 

  

表三 

表單編號：A606000-3-012C-01 



 

 國立臺灣大學督導委員紀錄表 

列管計畫名稱  

標案名稱  

督導日期  

註：1.各項優、缺點請加以具體說明。 

2.有關缺點部分，請參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將缺點代號及缺失情

節代號（輕微[L]，中等[M]，嚴重[S]）標明於最後。 

一、品質管理制度(20 分)（Q）＝QA＋QB＝ 

Ａ、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10 分)（QA）＝QA1＋QA2＝ 

一、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5分）（QA1）＝ 
（請查核品質督導機制、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障礙之處理等事項） 

 

優點： 

 

 

 

缺點： 

 

 

 

二、監造單位（5分）（QA2）＝ 

 

（請查核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設備抽驗及施工查核之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

錄管理系統等監造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缺失改善追蹤等之執行情形；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及監工人員等執行品管

職務之缺失情形） 

 

優點： 

 

 

 

缺點： 

 

 

 

表四 

 

 

 

 

表單編號：A606000-3-012D-05 



Ｂ、承攬廠商（10分）（QB）＝ 

 

（請查核品管組織、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

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品質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品

管人員及勞安人員等執行品管職務之缺失情形） 

 

優點： 

 

 

 

缺點： 

 

 

 

二、施工品質(60 分)（W）＝W1＋W2＋W3＝ 

（一）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 

結構體、裝修、雜項等（40 分）（W1）= 

 

優點： 

 

 

 

 

缺點： 

 

 

 

 

（二）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10 分）（W2）= 

 

優點： 

 

 

 

缺點： 

 

 

 

 

 

 

 



（三）安全衛生（10 分）（W3）= 

 

優點： 

 

 

 

缺點： 

 

 

 

三、施工進度（20 分）（P）＝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異常說明： 

 

◎評分原則： 

（一）施工預定進度應以依據契約規定報經核定之最新預定進度為基準，並確認實際進度後，進行評分。 
（二）基本分：17 分。 
（三）未訂定進度計算基準：扣 1 至 2 分。 
（四）進度超前：超前 1％以上依具體措施及貢獻度，加 1 至 3 分。 
（五）進度落後： 

1.非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 1％以上且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未積極處理，依情節扣 1 至 3 分。 
2.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 1％至 10％，扣 1 至 3 分；落後 10％以上，至少扣 3 分。 
3.採取有效因應對策並發揮具體成效，加 1 至 2 分。 

四、評分（Q+W+P）（整數計算） 
 

１、品管制度（Q，佔 20 分）＝                    總計（Ｔ）＝    分 

２、施工品質（W，佔 60 分）＝ 

３、施工進度（P，佔 20 分）＝                    等   級：    等 

 

（註：優等：T≧90 分；甲等：90 分>T≧80 分；乙等：80 分>T≧70 分；丙等：70 分>T） 

五、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如查核發現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等情形，應加以記錄。） 

                                                                          

                                                                          

 

 

 

 

 

 

 

 



六、其他建議 
１、含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圖說規範、變更設計等情形。 
２、含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等執行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等事項。 
３、其他相關建議。 

 

                                                                          

                                                                          

                                                                          

 

督導委員簽名： 

填表說明： 
一、督導委員請督導機關有無評量「主辦機關工程管理自主評量表」。 
二、本表各項優、缺點請具體說明。有關缺點部分，請參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

紀錄表」，將缺點代號及缺失情節代號（輕微[L]，中等[M]，嚴重[S]）標明於最後。如有缺失

情節嚴重者，務必請洽督導小組工作人員拍照或影印文件存證。 

三、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 8條規定之丙等情況為：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四、如督導有發現規劃設計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等情形如下，應記錄於「規劃設計問題

及建議」欄位，俾督導小組彙整提醒主辦機關，適時釐清或檢討改善： 

（一）安全性：規範引用不當、參數引用不妥適、應變措施規範不足、未考量地盤狀況、工法

選用不當、規劃設計成果造成施工動線不良、臨時支撐型式及數量不適當、安全監測項

目及頻率不足、設計成果危及維護人員工作環境等。 

（二）施工性：施工性不佳、設計界面整合不良、變更設計次數或金額不合理、進度的配置不

合理等。 

（三）維護性：材料耐久性引用規範不當、維修材料取得不易、維護技術困難等。 

五、工程督導時，若有規劃設計以外之其他尚待釐清或專業人員須移送相關主管機關處置之處，或

對受查工程之建議，請先紀錄於「其他建議」欄位，俾進一步檢討處理。 

六、督導小組召開督導檢討會議後清場，再行召開督導品質缺失扣點會議。相關缺失請於督導時告

知主辦機關等出席人員，俾轉相關人員改善。 

七、可參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督導會議督導紀錄 
              第  頁，共  頁 

工程 

名稱 
 

主辦 

機關 
  

預算 

金額 
 

契約

金額 
 

督導 

次數 
 第  次 

督導 

日期 
 

專案 

管理 
  

監造 

單位 
 

承攬 

廠商 
  

工程 

概況 

  
地點   

工程 

進度 
預定：    %；實際：     % 

開工 

日期 
 

完工 

日期 
 

督導 

委員 
 

督導 

分數 
    分(   等) 

優點  

缺點  

其他 

建議 
 

品質缺失

扣點情形 

專案管理扣點數：              點 

監造單位扣點數：              點 

承攬廠商扣點數：              點 

總缺失扣點數：                點 

 

□屬捐贈案不進行扣點及工作評量。 

 

專業人員

工作評量 

(視各案督導檢討自行填列人員，ex.建築師(OOO)：± O 點、工地主任(OOO)：± O 點) 

 

 表單編號：A606000-3-012E-03 

表五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督導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標案名稱： 

督導日期：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或工地主任核章） 

 
 
 
 

  

註：1.若本工程符合營造業法第 30 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則承包商之欄位需由該法規定之
工地主任核章。 

    2.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表六 

表單編號：A606000-3-012F-02 



 說明： 

(缺失情形) 

 說明： 

(改善作法) 

 說明： 

 

 

表七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改

善前 

、

中、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彩

色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表單編號：A606000-3-012G-01 



工程主辦機關使用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督導紀錄表（第    次）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主辦工程單位） 

 監造廠商  

承攬廠商  相關廠商  

督導人員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督   

導   

重   

點   

項   

目 

一、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紀錄管理（如材料試驗、監造日誌、缺失改善等） 

督導情形： 

二、安衛環境管理（如告示牌、警示燈帶、鷹架、開口警示、衛生設備、道路清潔等） 

督導情形： 

三、結構設備施工品質（如混擬土、鋼筋及模板之品質、完成面平整度及美觀性等） 

督導情形： 

四、其他（如居民反應、鄰房處理、變更設計需求等） 

督導情形： 

對承商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缺失改善期限：限定  年  月  日提報 

承
商
簽
名 

 

對監造單位 

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缺失改善期限：限定  年  月  日提報 

監
造
簽
名 

 

備註： 

1、 本表適用於委外監造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單位）主管或承辦人員工地現場督導使用。 

2、本表一式三份由主辦機關（或主辦工程單位）、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收執。 

 

表八 

表單編號：A606000-3-012H-01 


